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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理工学院建筑与能源工程学院

2024-2025 学年奖学金评选细则
一、注意事项

1、 校级；温州理工学院

院级；建筑与能源工程学院

落款为温州理工学院团委学生会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按校级加分

落款为联合会的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按院级加分

注：盖章各种社团（包括温州理工学院的社团）的不加分

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优秀学员不作加分。

普通话证书、驾照不能加分。

各类聘书不加分。

2、评定过程中加减分等说明

（1） 奖状统一上交复印件，丢失奖状或者奖状还未发的出具相关证明并由有关部门签字盖章。

上交必须按规定时间提交证书复印件等证明材料，截至日期后一律不收！！！请千万注意！！

（2）奖状加分以证书落款时间为准，起止时间：2024年 9 月 1 日-2025年 8月 3 1 日

（3）宿舍规范分（品行分）、上课出勤分由各部门定稿后统一由各班级奖学金评定负责人录入，不

得更改，一经发现作弊，取消评选资格。

（4） 在评定日期内，如对奖状评定标准有异议，可向建工学院奖学金评定工作组提出，奖学金评

定工作组给予解答。

3、必修课程、任选课程有不及格同学不能评选奖学金（除学习优秀奖外的单项奖学金可以评选、公

选课不是必修课）

4、体质健康测试成绩达到70及以上，方可参与评优、评奖。

5、各类奖学金评选过程中如遇学年综合测评分数一致，依次参照德育素质分、智育素质分、体育（身

体）素质分进行排序。

6、受到警告以上（含）处分者，在受警告以上（含）处分期间取消评选奖学金资格。

7、综合素质考评表先上交电子版，核对无误后统一打印，由学委领取交由同学签字确认后按规定时

间上交（不得代签）。

8、所有加分项目请写在奖学金加分登记表上，并需要附证明材料（奖状复印件） ，无证明材料不予

加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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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考评指标与权重

（一）考评指标：

学

生

综

合

素

质

考

评

指标 内容

德育

思想品德

遵纪守法

寝室文明

诚实守信

智育
学习成绩

外语、计算机等级考试

体育

体能素质

课外体育锻炼

体育竞赛

能 力

基本职业技能

学术论文（设计）

科研、发明创造

创业实践

学科竞赛及文艺竞赛

（二）权重系数：

指标权重

年级
德育 智育 体育 能力

一 15% 65% 10% 10%

二 15% 65% 10% 10%

三 15% 60% 10% 15%

四（五年制） 15% 60% 10% 1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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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智育成绩：

1. 智育成绩计算方法参照《学生手册》

1．学习成绩计算公式为：

课程学分绩点和= ( ∑必修课绩点×学分）/∑必修课学分×[1+公共选修学分×K]（其中K为变

量， 目前暂定 0.01；必修课含专业选修课与专业限选课）

注：素质分充抵相关学分，不计入智育成绩。

2. 外语（英语、日语）、计算机获得等级证书加分标准：

加分 类别

内容

英语 日语 计算机

四级 六级 八级 N2 N1 二级 三级

文科
英语专业 0.5 / 1

0.5 1

0.5 1
非英语专业 0.5 1 /

理工科 0.5 1 / / 0.5

音体美本科 0.5 1 / 0.5 1

注：①获得成绩的当学年加相应分值。②英语等级考试加分，按考试成绩核算，

凡分数达到等级考试总分 60％以上者，视为通过考试并给予相应加分。③获得成绩的

该学年加分以教务处提供的成绩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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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德育加分：

（一）德育

1．基本分 50 分

2．加减分

（1）加分标准：

级别

内容

班
级

院
级

校

级

市

级

省

级

国
家
级

备注（在“德育”

一栏里加分）

通报表扬 / 1 2
在校内通报表扬

加分

义务献血 2

优秀共青团干部/优
秀学生干部

/ 4 6 9 12 15

各类积极分子（包括

优秀心理委员、寝室

长、优秀志愿者等先

进个人）

/ 2 4

优秀共青团员 / 2 4 6 8 10
优秀党员 / 2 4 6 8 10
学生会、奖助学管理

中心等部门星级个人
/ 2 4

团体减半

社团联合会优秀会员 / 1 2
社团联合会优秀社长 / 2 4
优秀寝室 / 2 4 团体减半

军训优秀内务寝室 / 2 4 团体减半

军训优秀学员 / 2 4
优秀辅导员助理 / 3 6
先进事迹受表扬 1 2 6 9 12 15 团体减半

优良学风班 / 2 4 团体减半

五四团支部 / 2 4 团体减半

注：集体表彰减半加分。一学期内， 同一项目不同级别，则取最高级别加分；校级以下

先进事迹受表扬，加分累计不得超过 6 分（含）。

注意：

（1）优秀学生干部、工作积极分子按照上学期的评选结果加分，且同一性质的可项目累计加分

（2）上课出勤分，按建工学院学风管理细则予以评分，因事假（病假除外）缺课一节扣 1 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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迟到 1 次扣 2 分，旷课一节扣5 分（两次迟到早退作一节旷课），早自习缺课两次按一节正课算，

晚自习相当于一节正课。

（3）德育其余加分内容请参照学生手册

（4）通报批评、警告处分上交后由辅导员统一扣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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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能力加分：

1．基本分 50 分

2．加分

（1）学院和班级每学年组织 1-2 次技能竞赛加分标准：

等级（比例） 一等（20%) 二等（50%) 三等（30%)

加分
班级 12 9 6

学院 15 12 9

注：未参加技能考核者，技能分为 0 分。

（2）各级学科竞赛和文艺活动竞赛（文娱表演、辩论演讲、书画摄影、书法等竞

赛）获奖加分标准：

加分

级别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
鼓励奖

（优秀奖）

国家级 60 50 30 15

省级 30 20 15 8

市级 15 10 8 4

校级 8 6 4 /

学院级 4 2 1 /

（1）学科竞赛以教务处出具的《温州理工学院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》 项目

为准，国家级二类竞赛按省级竞赛加分；

（2）在一学期内同一项目不同级别比赛获奖不重复加分，取最高分，团体获奖减

半加分；

（3）竞赛级别以落款章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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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别

项目

班
级

院
级

校
级

市

级

省
级

国
家
级

备注（在“能力”一栏里
加分）

十佳歌手 2 4

最佳辩手 2 4

十佳大学生 2 4
注：1、参加校外的各类活动（包括全国某某诗歌征文赛等）获奖的，应上

报学院经讨论再加分。
2、比赛类“最佳创意奖、优秀奖”没有一二三等奖，按二等奖加；有
一二三等奖，按鼓励奖加分。

3、级别看落款，注意落款时间。

4、未列出的奖项，需上报学院讨论决定后加分。

 各类培训班结业不予加分，其中优秀学员按照落款的等级在能力分里给予相应

加分（如校级加 2分，院级加 1分）

 专业技术证书，此类证书盖有国家或省的章才给予加分，如若是某类分数卡（教

育学、心理学的分数卡；会计考试的分数卡等）还未能申请到相应的专业技术

证书的不给予加分。

备注：

 综合素质考评表先上交电子版，核对无误后统一打印，由学委领取交由同学签

字确认后按规定时间上交（不得代签）。

 所有加分项目请写在奖学金加分登记表上，并需要附证明材料（奖状复印件），

无证明材料不予加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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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体育加分：（不含体育课成绩）

体能测试：由教务部提供的体能测试成绩×0.2 算入体能测试分。说明：退伍军人

体育免测按 85分计算，其余免测的同学按 60分计算。

1．基本分 50 分

2．加减分

（1）早（晚）锻炼 15 分，根据建工学院早（晚）锻炼实施办法赋分。

（2）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加分标准按照《温州理工学院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实施细

则》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3）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加分标准：根据体能测试中心测试结果计分，测试成绩

乘以 0.2 后计入学生综合素质考评的“体育”分。

（4）体育竞赛加分标准：

名
次级

别
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备注

国家级 60 50 45 40 35 30 25 20 （1）集体项目的

非主力队员减半

加分；（2）田径

运动会只计单项奖，

不计团体总分奖

省级 30 25 20 15 12 10 8 6

市级 15 10 7 6 5 4 3 2

校级 8 7 6 5 4 3 2 1

院级 6 5 4 3 2 1 / /

（5）在校期间获得国家一级、二级、三级运动员或裁判员称号（以等级证书为

准）分别加 50 分、15 分、5 分。一人获多项等级称号则按最高加分（不重复加分）。

（6）在一学年内参加同一项目、不同级别比赛获奖取最高分，不重复加分；一

人参加不同项目获奖，取其中一项最高分，其他项目减半加分。

3．除获国家级前八名、省级前三名、市级第一名加分外，其余加分与基本分之和

超过 100 分按 100 分计，走读生按 85 分计。

4．走读生体育分＝（100／85）xy

注：y 为走读生除早（晚）锻炼分外的体育分数。

温州理工学院建筑与能源工程学院奖学金评定工作组

2025年 9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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